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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教代会代表履职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积极调动教代

会代表履职积极性，强化代表履职意识，充分发挥代表在推进

学校民主管理工作中的作用，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教代会代表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是代表教职工依

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主体。 

第二章  职责 

第三条  教代会代表的履职范围： 

（一）学习、宣传法律、法规、政策，提高思想政治素质

和参与民主管理的能力。 

（二）密切联系教职工，认真听取教职工的意见和建议，

如实反映教职工的意见和要求，任期内积极撰写提案，并对提

案办理情况进行询问和监督。 

（三）积极参加与教代会代表履职相关的培训、调研等活

动。 



（四）积极参加一年一度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及代表团的分

组讨论，认真执行教代会（或执行委员会）决议，完成教代会

（或执行委员会）交办的工作任务。 

（五）及时向本学部、院系（所）、部门教职工传达教代会

精神和履职情况。 

第四条  教代会代表应自觉接受本学部、院系（所）、部门

教职工的监督。 

第五条  校工会应加强教代会代表培训力度和履职保障，

提高代表的积极性和履职能力。 

第三章  撤免和补选 

第六条  代表原选举单位可以依照民主程序，撤免本单位

的不合格代表。教代会代表在任期内出现下列情况的可以按程

序撤免： 

（一）违法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当然撤免）； 

（二）严重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处分或处理的（当然撤免）； 

（三）本人提出辞去教代会代表职务，并经原选举单位半

数以上教职工同意的； 

（四）因长期出国、外借、病假、事假等原因或因严重失

职失去原选举单位教职工信任，不能正常履行代表职责，并经

原选举单位全体教职工半数以上同意的。 

第七条  撤免教代会代表资格，原选举单位应当报校工会

审核、备案，经同意后依照规定的民主程序进行补选并公布。 



第八条  教代会代表离职、离退休，或因工作需要调离学

校的，即自行终止代表资格，可由原选举单位依照规定的民主

程序进行补选并公布。 

第四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办法由校工会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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